[bookmark: _Toc92813809][bookmark: _Toc24256]二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（一）项目背景
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《进一步加强全国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》的通知（交办公路函〔2020〕298号）中“建立治超工作责任倒查与追究制度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价等方式，对本地区治超工作开展常态化监督，拓宽投诉举报渠道，收集问题线索，有针对性地开展解剖麻雀式暗访，严肃查处治超全链条、各环节中的不作为、乱作为等行为”的要求。采购人将引入第三方单位，充实江西省普通公路治超技术支撑、辅助管理和监督力量，辅助客观掌握全省各地治超成效，及时发现并解决各地治超执法过程中的问题，推进治超工作高效开展。
[bookmark: _Hlk114321408]（二）项目服务目标
通过对源头单位、不停车检测点的线上、线下监管分析以及路面治超成效明察暗访等方式，开展治超常态化监督，及时发现各地存在的治超问题，不断提高全省治超规范化水平和成效。
（三）项目服务内容
拟采购的第三方单位需完成以下两方面服务内容：
1.数据巡查与监管
主要包含两方面：一是数据统计辅助工作，辅助采购人统计和分析全省治超数据（日常执法数据和省治超平台监测数据），定期形成全省数据通报，不定期提供专项数据分析报告。二是数据巡查工作，依托省治超平台，对全省不停车检测点实时监控视频和源头单位接入数据（称重数据和监控数据）进行线上巡查，形成巡查日志。
1.1 服务内容
（1）数据统计辅助工作，要求辅助采购人每月形成数据通报，需涵盖源头、科技、路面等方面的各项数据指标。
（2）数据巡查工作，每季度至少完成一次全省434个不停车检测点实时监控视频的巡查工作，分析整理相关问题，形成巡查日志。
（3）数据巡查工作，每季度至少完成一次全省所有接入省平台源头单位的接入数据情况，分析整理相关问题，形成巡查日志。
1.2 服务要求
（1）严格按照采购人要求，对数据进行保密，第三方不得对数据进行转发、存档和备份。
（2）对数据统计分析方案、数据巡查安排进行合理性说明，确保达到任务要求。
2.治超成效明察暗访
主要分为源头单位明察暗访、不停车检测点外场功能性巡查和路面治超成效明察暗访等工作内容。
2.1 服务内容
（1）源头单位明察暗访：服务期内（一年）完成不少于200家重点源头单位的现场明察暗访工作，具体包括现场蹲守暗访、内部数据核查、基层监管核查等方面内容，形成工作总结报告。
（2）不停车检测点外场功能性巡查：服务期内（一年）完成不少于200个不停车检测点现场巡查工作，具体包括点位设施设备运行情况、货车通行情况，形成工作总结报告。
（3）路面治超成效明察暗访：服务期内（一年）完成对全省所有100个县（市、区）的路面明察暗访工作，具体包括重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、货物运输重要线路、重点源头单位进出线路等路段货车违法超限超载运输情况、货车非法改装拼装情况，市县所属公路超限超载检测站日常值班值守、车辆检测、执法处罚是否到位等情况，形成工作总结报告。
2.2 服务要求
（1）严格按照采购人要求，保证治超成效明察暗访工作的第三方公正客观性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2）需固定不少于2支明察暗访组开展该项工作，并明确日常工作安排情况。
（四）其他要求
供应商需针对本项目提供至少一位项目经理和一位项目总工。


注：以上所有服务内容及要求为实质性要求，须全部满足或优于，否则按无效响应文件处理。
